南政办函〔2026〕7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南安市高标准
农田建设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专班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市直有关单位：
为落实2026年农业农村部高标准农田专项整治工作部署和要求，通过“大起底、大排查、大整治”方式，对我市实施的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全面排查整改，集中解决工程设施“不能用、不好用”等实际问题，经研究决定，成立南安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专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班组成人员
组  长：陈志慧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曾  军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潘志卿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成  员：石林海  市发改局副局长

        黄文法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陈振华  市财政局副局长

吴  燊  市资源局副局长

潘进国  市农业农村局三级主任科员

            程  密  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陈少坤  市水利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梁水波  市能源工贸集团副总经理

赵世轮  溪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丁锦祥  柳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陈国权  美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王长荣  省新镇政府副镇长

洪振兴  东田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戴清良  仑苍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黄小艺  英都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林锋利  翔云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戴进福  眉山乡党委统战委员、副乡长

黄仕利  金淘镇政府三级主任科员

王大榜  蓬华镇党委统战委员、副镇长

林思进  诗山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黄琦伟  码头镇政府副镇长

李  俊  九都镇政府副镇长

傅承达  向阳乡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赵世良  罗东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黄雪娇  乐峰镇政府副镇长

黄志荣  梅山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侯思晓  洪濑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黄少瑜  洪梅镇党委秘书

王旋丽  康美镇政府副镇长

黄金刚  丰州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黄银波  霞美镇人大主席

林志东  官桥镇政府副镇长

黄玮琳  水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张东福  石井镇政府副镇长

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潘志卿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潘进国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承担专项整治日常工作，专项整治工作进展调度、报告起草、培训指导、媒体宣传等具体工作。工作专班工作任务完成后自行撤销，工作专班成员因人事变动或分工调整，由继任该职务或分管此项工作的同志负责相应工作，不另行文。

二、工作内容

（一）整治范围

1．整治范围：对2019年以来实施的项目，在2025年摸查整改基础上开展“回头看”，逐一复核已摸查项目问题见底及整改成效，对摸查不到位的进一步排查，对未完成摸查的逐设施排查并建立台账抓好整改，同步复核已整改问题质量，明确未完成整改问题的具体措施时限。同时，从严管控2025年度在建和2026年度拟开工项目，落实工程质量责任制，坚决遏制增量问题发生。对2018年及以前实施的项目，摸清工程设施使用运行状况及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题，建立台账分析原因并落实整改，健全问题快速发现响应处置机制，加强工程管护维修及时解决萌芽问题，推动项目持续发挥效益。

2．排查方式：各乡镇（街道）、市能源工贸集团要全面排查相关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市农业农村局采取暗查暗访、质量抽测、群众反映问题线索核查等方式对全市高标准农田项目进行抽查。市发改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资源局、市水利局等部门根据各自工作职责配合专项整治行动。

（二）重点整治问题

1．工程质量问题：偷工减料、标准执行不到位、验收把关不严等；

2．资金管理问题：挤占挪用资金、虚报工程量套取资金、资金拨付滞后等；

3．建后管护问题：管护责任不落实、设施损坏未及时修复、管护经费不足等；

4．招标投标问题：违规招标、转包分包、串通投标等；

5．规划设计问题：设计未充分考虑当地实际需求，导致建成后无法使用；

6．工程设施问题：灌排设施不配套、田间道路不达标、电力设施缺失等；

7．数据调度问题：监管平台信息不完整、数据逻辑混乱、错漏失真、进度虚报，以及空间数据更新不及时等问题。

（三）整治目标

集中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实际问题；确保已建成高标准农田真正达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标准；建立问题整改长效机制，防止类似问题反复出现。

三、工作要求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该专项整治已纳入2026年“三农”重点工作部署，工作专班各成员要积极主动推动，将整治工作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及时将整治进展及案件查处情况向工作专班报告。

二要加强协同配合。各专班成员要加强信息共享，定期会商研判，及时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形成工作合力。

三要规范信息报送。各专班成员每月20日前要向办公室及时报送南安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项目情况统计表。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2月11日
（此件主动公开）

市直有关单位：市发改局、公安局、财政局、资源局、农业农村局、
水利局，能源工贸集团。
抄送：泉州市农业农村局。

市委林添盛副书记，市政府陈志慧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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